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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轻微刑事案件在犯罪结构中占比不断上升的现状,让胡路区人民检察院开始积极探索对拟不起诉人员进

行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在第三方评估机构内犯罪嫌疑人参加社会公益服务活动,以其认罪认罚态度、自我改造和服

务态度作为评价是否作出第三方评估依据,检察机关凭此依据,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有利于检察机关依据第三方评

估作出不起诉的公正、公平,有利于弥补相对不起诉惩戒效果威慑不足的缺陷,促使犯罪嫌疑人尽早回归社会,完善社

会公益服务的质效与精准评估,最大程度上消除和减少社会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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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对不起诉第三方评估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轻刑案件实行从事社会服务依法适用相对不起诉，符合

宽严相济的司法理念，是推进司法文明的必然要求，体现刑

法谦抑思想的价值追求。 目前，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检察

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逐年上升，对犯罪嫌疑人作

出相对不起诉人数不断增加。

表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轻微刑事案件和第三方评估占比情况

　　　项目

年份　　　
审结人数

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人数

相对不起

诉人数

第三方评

估人数

２０２０年 ５４１ ２７６ ４８ ２４

２０２１年 ６６９ ３０２ ８６ ３２

２０２２年 ６４７ ３１８ １３９ ４３

　　轻微刑案件实行从事社会服务依法适用不起诉，是惩办

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当下的继承、发展和完善，应实行区别

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

孤立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

对立面。 在实际办案中，检察机关在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前，需要参考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意见和建议，这对于提升社

会化服务相对不起诉决定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有重要意义。

一是从节约司法成本方面考量。 将第三方评估机构作

为相对不起诉的前提条件，能够在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审前的

主导地位的同时，最大程度节约司法成本，提升诉讼效率。

一方面，将部分本应被起诉判刑的犯罪嫌疑人分流，省略检

察机关移送起诉、法院开庭审理以及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程

序，提高刑事案件处理效率，对审判活动起到了过滤作用，

打造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另一方面，进行社会服务后作出

相对不起诉决定，既不需要每天有专门的警察看守，也不需

要在看守所和监狱内服刑，降低社会资源费用的消耗。

二是从提升案件质效方面考量，可以树立正确的不起诉

司法理念。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作为犯罪的追诉者，对相

对不起诉制度的理解还是固守现有法定条文，没有把握其背

后的深层次权力配置变化。 创新发展社会服务适用相对不

起诉制度，可以在法律规章制度的框架规定中灵活适用，鼓

励办案人不起诉权权力的正确行使。

三是从贯彻刑罚目的层面考量，为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

法政策，当宽则宽，该严则严，针对刑事案件进入法院审判

环节，犯罪嫌疑人会受到人身罚、财产罚、行为罚，但检察

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后，犯罪嫌疑人不会受到相应刑罚

处理，可以让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社会服务评估。 这些前

置程序的设定，可以给犯罪嫌疑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在进

行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对自己犯罪行为进行忏悔反思，警醒

淡薄的法律意识，督促诚信的守法观念，树立自尊心、自信

心以及社会责任心。

二、对不起诉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的基层实践

以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检察院为例，２０２０年开始，通

过第三方评估后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推进轻微刑事案件认

罪具体化、悔罪行动化，做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该

院现已办理实行第三方评估监督后相对不起诉案件，考察合

格９２件，９６人均作出不起诉决定，考察不合格３件，３人

均作出起诉决定。

(一)第三方评估监督的前段启动

一是制定规范评估监督机制。 让胡路区人民检察院与

辖区司法行政机关、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社会服务组织联

合出台了《关于相对不起诉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的实施办法

(试行)》，通过不断补充和完善，形成相对不起诉第三方评

估监督机制。

二是确定符合第三方评估监督的案件类型。 依据《刑

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案件，与《黑龙江

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依法行使不起诉决定权的

指导意见》，对于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犯罪情节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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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案

件，结合犯罪时间、地点、目的、动机、手段、对象、后果

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认罪悔罪态度、教育

挽救可能性等因素，整体考量，综合确定符合参与社会服务

的案件范畴。

三是确定第三方评估主体司法所、社会志愿组织、街道

社区。 第三方评估机构不仅是社会服务的组织者，也是犯

罪嫌疑人其社会服务行为表现的监督者。 检察机关将犯罪

嫌疑人的基本信息、起诉意见书和社会服务的评价表格交给

第三方评估监督机构。

(二)第三方评估监督的中段考察

一是权利义务告知。 第三方评估机构告知犯罪嫌疑人

在从事社会服务时，享有和志愿者同等的尊重和权利保障，

如不服社会服务考察评估作出的考察评估意见，可以向人民

检察院提出异议；自愿从事社会服务，在规定时长的社会服

务；自愿接受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对于从事社会服务的安

排和考察；因自愿活动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自行承担。

充分保障被评估人进行社会志愿服务过程中“自愿性”，也

规定第三方评估时长每天不超过８小时，保障被评估人合法

权益。

二是第三方评估监督的具体内容。 办案检察官可以根

据案件类型、犯罪情节和预期刑罚，确定社会服务的具体类

型和时限要求，结合个案情况及犯罪嫌疑人特点，差别化确

定犯罪嫌疑人需要参与的社会服务。 如故意伤害、盗窃等

类型犯罪嫌疑人从事助孤、助老、助残等服务；让交通肇

事、危险驾驶的犯罪嫌疑人从事交通疏导、劝导和宣传服

务；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犯罪嫌疑人，可以参与城市

绿化建设、动物保护宣传。

三是第三方评估期限。 要求犯罪嫌疑人要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第三方评估内容，结合犯罪情节和罪名设置相应考察

期，第三方评估时长为２０小时以下的评估期限为５天，评

估时长在２０～４０小时之间的评估期限为１０天，评估时长在

４０～６０小时之间的评估期限为２０天。 在评估考察期限内，

犯罪嫌疑人要认真完成各项社会服务内容，履行法律法规，

服从第三方评估机构安排的工作。

四是评估质量表分值内涵。 第三方评估监督机构对犯

罪嫌疑人进行评估中，设置满分为１００分，第三方机构评估

的分值在８０分以上，即通过考核；第三方机构评估分值在

６０～８０分之间，需要延长评估考核时间；分值在６０分以

下，即评估不合格，无悔改表现，不能真诚认罪悔罪，依法

提起诉讼。 同时，对评估质量表设置加减分项目，在犯罪

嫌疑人参加第三方评估期间，如凭借无偿献血证、参与普法

宣传可以予以增加１０分，无正当理由不在岗两次减少１０
分，让第三方评估机构评分更具体化、透明化，为相对不起

诉提供更科学参考。

五是一票否决制。 第三方评估监督机构对犯罪嫌疑人

在进行社会服务过程中，存在未根据规定时限完成社会服务

工作量，无正当理由迟到早退累计二次，无故拒绝从事社会

服务的，经教育仍不改正，社会服务考察评估机构认为表现

不合格的其他情况。 检察机关对出现无故拒绝参与、未能

完成服务时间等情形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作出起诉决定。

(三)第三方评估监督的终段评估

一是召开公开听证。 对于第三方评估监督的意见，由

人民检察院召集第三方评估机构、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侦

查人员、值班律师、人民监督员、媒体记者等参加公开审

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在听证的过程中，由犯罪嫌疑人

结合自身社会服务的工作内容，宣读８００~１０００字的反省

书，深刻检讨、诚恳悔过，期盼能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对

社会多做贡献。 同时，办案人针对案件核心问题深入分析

并释法说理，阐明作出决定的法律依据及理由，做到法理和

人情相结合，接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确保相对不起

诉案件公平、公正。

二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内部监督职能的作用，如将相对

不起诉情况通报本院检务督察部门和纪检派驻部门。 另

外，公安机关可以对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提出

复议。

三是办案人依据该制度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向大庆市人

民检察院相关部门备案。 大庆市人民检察院发现确有错误

的，可要求我院办案人撤销或直接撤销不起诉决定。

三、相对不起诉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的现实障碍

由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参加社会服务，由司法行政机关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现实表现对其服务情况进行打分，由检察

机关对其进行考核评估，决定是否对其适用相对不起诉决定

的模式，能够实现对犯罪嫌疑人的惩戒和教育，将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贯穿到具体案件办理中。 但在当前的实践和机

制应用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境。

(一)考察主体的单一

以大庆市让胡路区为例，第三方评估主体主要为让胡路

区司法局下设７个司法所，司法所工作人员既肩负着教育改

造服刑人员的责任，同时，又承担着拟相对不起诉人员社会

服务，工作压力较大，对于社会志愿评估开展及监督会受制

于此，容易产生评估监督质效不高、不准确等问题。 而且

此项工作仅在区检察院、司法局沟通协调下进行，缺少人员

保障、经费保障、专业素能保障，缺少专业经验的社会工作

者和志愿者参加，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制约了专业性、

程序性较强的社会服务，委托第三方评估只会增加其经济成

本、时间成本。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依

据停留在司法局制作《社会服务考察评估报告》等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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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人没有对犯罪嫌疑人社会服务进行抽查和监督，及时跟

踪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会服务的进展情况。

(二)社会服务内容比较固定

第三方评估机构内的内容比较单一，从制度构想上，涉

及不同罪名的被评估人从事不同的评估内容，通过其参与的

社会公益活动，能够及时修复被侵害的法。 但是第三方评

估机构项目中，一般志愿服务比较单一，轻微刑事案件犯罪

类型多样化，随之配套的社会服务活动种类仍需扩展。 曾

有一名６９岁犯罪嫌疑人，多次实施盗窃违法犯罪活动，但

是盗窃数额不到１０００元，办案人在与第三方评估机构沟通

进行社会服务的过程中，第三方评估机构考虑社会服务多为

体力强度较大的劳动，拒绝接受其参加社会服务。

(三)社会服务参加者风险防控

社会服务本身对行为人就是一种惩戒，通过社会服务完

成的情况，最终决定是否起诉的做法，改变了相对不起诉所

具有的“一次性行为”的弊端。 但是犯罪嫌疑人在第三方

评估机构参加社会服务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一旦发

生意外事件，如何承担划分责任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三方评估机构在进行社会公益服务尚处于探索阶段，

没有细化各种应急预案，面临与犯罪嫌疑人沟通、配合是否

畅通，犯罪嫌疑人是否伪造评估证明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健

全第三方评估管理机制细则。

(四)检察主导和第三方组织独立关系

在是否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由检察机关掌握主导权，

检察机关对于第三方组织作出的评估结果，可以作为其作出

相对不起诉决定的参考。 在现实案件中，难免出现办案人

内心确认与第三方评估结果不一致的情形。 这种情况下如

何做出评定，仍需办案人综合考量犯罪嫌疑人现实表现、犯

罪情节等情况。 因此，第三方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意见对

于检察机关是否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细化和

明确。

四、相对不起诉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的路径完善

对轻微刑案件实行从事社会服务是一条创新路径，一套

具有推广价值的方案，有效地解决了相对不起诉制度固有的

矛盾，但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无论是对犯罪嫌疑人基本

权益的保护，还是多部门联动配合方面，还需要更完善的规

则制度加以明确和保障。

(一)多部门联动配合

在与司法局良性合作的过程中，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部

门和社会力量，发挥辖区内交通警察大队、街道办事处以及

社会公益组织等力量，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参加，按照“社会

化、职业化、专业化”的要求形成合力。 同时，不断提升社

会服务组织者、决策者业务技能和执法水平，打造成专业性

强、素质高、综合实力强的队伍。

(二)社会服务内容多样化

轻微刑事犯罪类型的新颖化，在修复相应的社会关系为

前提下，随之的处遇措施也应当多样化，对不同类型犯罪嫌

疑人“对症下药”，将社会公益服务与当地政策中治理领域

紧密结合。 可以结合被评估人的个人特长、劳动能力、身

体条件、活动范围，制定针对人性化规划社会服务的内容。

同时，结合案例类型予以制定社会服务种类，对于污染

环境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等罪行，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服

务内容规划，恢复所破坏的环境或农用地等，使得遭受破坏

的法益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 对于交通肇事罪，由于

法律意识淡薄导致的违法犯罪，可以与交通管理部门合作，

学习交通规则并且接受考核，结合考试成绩予以不起诉。

(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为保障社会服务行为人的合法权益，避免社会服务过程

中产生的风险与问题。 一方面，可以赋予犯罪嫌疑人一定

范围的选择空间，如是否自愿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社会服务

的时间和地点，参与社会服务的种类项目；另一方面，建立

完善的回避和申诉机制。 充分保障行为人的救济权利，尤

其是社会服务过程中存在可能影响行为人的人身安全时，赋

予其申请中止的权利，必要的时候可以申请社会服务整体替

换内容。 如果是社会服务结束以后，考察组织作出的评价

不符合事实的，也应当赋予嫌疑人申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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